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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频新闻微博传播中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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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网络视频新闻, 解构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新闻理论, 带有强烈的后现代文化

特征。 视频新闻在微博传播中形成开放、 动态的文本, 不同身份的个体在其中表达了多元诉求, 由此打破

传统电视新闻时代的传授关系, 建构起新的文化权力关系。 网络视频新闻微博传播中的文化政治对国家的

宏观政治也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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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推进, 在文字、 图片、 视频、 音频等多媒体元素整合的新闻报道

中, 网络视频新闻成为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报道的一个新的竞争点。 美国 《赫芬顿邮报》 于 2012 年创

建的 NowThisNews 已经成为了专业化的短视频新闻生产与传播平台。
近年来, 微博与越来越多的视频网站平台的合作, 使得视频新闻在微博上的传播更容易。 2014 年

初, 英国广播公司在 Instagram 上推出了一项名为 Instafax 的短视频新闻服务。 随后, 美国 CNN 也与

Twitter 合作推出一个名为 “Your 15Second Moring” 的 15 秒短新闻视频资讯服务。 国内新浪微博的秒拍、
腾讯的微视等用户也在不断攀升。 基于一个国内研究者的初步调查显示, 84% 的微博使用者表示看过

微博上的视频新闻, 61% 的微博使用者表示曾转发过微博上的视频新闻。[1]

从电视新闻到网络视频新闻, 传统意义上新闻 “传者” 与 “受众” 的概念和关系都在发生变化。
在传统电视新闻时代, 受众是相对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而在网络视频新闻时代, 网民成为活跃的信息

发布者和评论者。 在微博的话语场域中, 境外媒体与境内媒体、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政府部门与普通

百姓、 意见领袖与草根网民都在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 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 “雷政富不雅视频”、
“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 “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 “内地幼童在香港便溺” 等事件中, 经微博传

播的视频新闻凸显出多元的文化政治, 对网络舆情、 国家的宏观政治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 “网络视频新闻”
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 “网络视频新闻” 的概念多从技术和传统新闻学框架的层面予以阐述, 出现

了 “网络电视新闻”、 “网络新闻视频”、 “手机电视新闻” 等多种说法。 本文认为网络视频新闻不仅仅

是技术、 新闻、 传播相结合的产物, 也是社会变迁、 政治变革、 文化转向的结果。
在当下融合新闻发展迅速的背景下, 要想给 “网络视频新闻” 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困难的。 正如

陈力丹所说的, “要想真正探讨什么是新闻, 必须探究具体传播新闻的社会文化背景、 时效条件。” [2]

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维度来认识网络视频新闻。 文化研究具有高度的社会参与性和激进的批判立场,
“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 代表被压迫的、 沉默的、 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 为在统治性话语中

基金项目: 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文化权力与话语政治———文化政治学视野下的视频新闻研究” (13YJCZH237) 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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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 [3]

(一) “网络视频新闻” 解构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新闻理论

“新闻” 定义一直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元问题, 翻开任何一本新闻学的教材, 都会看到编著者首

先给 “新闻” 下的定义。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定义的讨论,
大都局限于逻辑的层面: 外延内涵或类和种差的反复考量。 至于各种定义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和定义者

通过定义试图要表达的意义, 居然被排除在所有讨论者的视野之外。 此种状况直至最近仍无改观。” [ ]
黄旦教授在这段话中指出了两点: 一是新闻定义的产生并非一成不变的, 每种定义都有其诞生的历史

情境; 二是每一种新闻定义的背后都隐含着定义者的立场和价值观。
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有过三个著名的新闻定义: 徐宝璜的 “新闻者, 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

实也”; 陆定一的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黄旦评价这个定义在中国新闻学中的影响 “罕有

所匹”;[4] 范长江的 “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 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 杨保军指出: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中国新闻学术研究蜂起和新闻教育勃兴之时, 不少新闻学人, 如邵飘萍、 田玉振、 李公

凡、 潘公辰、 黄天鹏等, 都提出了与徐宝璜先生大同小异的定义。” [5]

在当代, 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介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 已经有更多的学者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在新媒

体环境下, 传统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定义和新闻理论随之发生的重大变化。 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个是谭天、 刘云飞、 丁卯在 《新媒体语境下的 “新闻” 界定》 中的论述, 作者认为, 在新媒体语境

下, 新闻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是一个集成的概念, 是一个过程的概念。[6] 这个关于 “新闻” 的阐

释充分强调了新媒体语境对于 “新闻” 定义的影响和重新建构。 另一个是赵振宇, 他认为: “新闻是对

新近发生或发现有价值事实及意义的信息传播。 它通过报纸、 广播、 电视、 互联网和新兴媒体, 运用

对事实过程的描述和对该事实性质判断、 价值意义的评论让大众更深切地感受和领悟该事实。” [7] 这个

“新闻” 定义中明确地认为新闻应包含评论的内容, 而这对于网络视频新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网

络视频新闻是一个开放的文本, 网友的转发、 评论都是其文本的组成部分, 有时评论能对视频新闻的

内容起到颠覆、 修正、 补充、 完善的作用。
“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新闻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新闻信息源, 是一个没有把关人的自由信息时代, 是

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解释新闻的时代。” [8] 普通网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经过新闻专业教育的浸润。 尽管

已经有以业内专家和学院学者为代表的精英分子给出了 “新闻” 的种种定义和选择的多重标准, 但是

在互联网上, 可能很多网民并不知晓、 认可或接受这些标准。 在中国网络电视台上上载的很多时政新

闻, 点击播放数、 评论数、 转发数都很少, 这些在传统新闻价值指导下诞生的视频新闻, 实际传播中

并不能激发公众的收视兴趣。 但反过来, 当前网络上传播的很多视频新闻并不合乎传统新闻学的要求

和规范, 在一些突发事件或新闻现场, 网民用手机拍摄的图像模糊、 要素不全的视频片段, 如近期在

微博中广泛传播的 “名人冰桶挑战” 视频, 却在微博的发布、 转发、 评论中获得了新闻性, 产生了极

强的传播效果。 普通网民成为互联网的主体, 他们秉承 “怎么样都可以” 的平民主义立场不断地以自

己的作品来修改、 丰富、 拓展传统 “新闻” 的定义、 内涵和外延。
(二) 后现代文化表征的 “网络视频新闻”
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讲的 “后现代” ( postmodern), 是指一种思维方式。 从语言的角度说, 在现代

(现代性、 现代主义) 这些术语前面加上 “后”, 意味着现代已经被超越或解构。 因此, 大胆地标新立

异, 彻底的反传统、 反权威精神, 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灵魂。
“后现代主义带有游戏性质, 与其他先前的文本相比, 它们化解了高雅和通俗文化等等的界线。”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已经不可能。” [9]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经

济、 政治、 文化、 科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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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流传到非西方世界, 包括中国。 “后现代主义” 构成了对我们当代思想、 行为和艺术存在的后现代语

境, 它的理论广泛渗透到哲学、 文学、 艺术、 新闻等学科领域, 成为我们在深入探讨网络视频新闻时

无法回避的一个背景。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四种 “深度模式”① 都予以了解构。 传统艺术批评经常用的词是作品 “有

深度” 或 “有力度”, 而后现代主义解构深度模式之后得到的就是去深度, 平面化。 后现代主义艺术不

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批评, 因为它并不表达什么意义, 意义在它那里只是一个空场, 后现代主义

艺术只有文本, 没有意义, 因此, 它不能解释, 只能体验。 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还俗, 从前我

们多年来营造的艺术审美, 是庄严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后现代文化则可以对现代性的元叙事作一

些调侃、 颠覆甚至恶搞。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我们来反观在网络视频新闻中占据重要分量的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所

见所闻、 趣味八卦、 调侃恶搞等内容为主体的视频在传播、 评论中也成为网络视频新闻的内容。 而在

传统精英主义立场下的 “新闻” 定义和新闻价值标准中, 这些内容很多是不入流的, 是不具有新闻价

值, 从而不能成为媒体 “新闻” 的。 但是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 在网络世界中, 这些频频爆红的视频

新闻也是不可忽略的。 有代表性的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恶搞版 《新闻联播》 以及各种娱乐趣味性很强

的网民自制短视频。
(三) 开放、 动态的 “网络视频新闻” 文本

今天网络视频新闻的生产传播主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除了传统电视新闻的生产传播者依然存在

外, 商业网站和网民这两种全新的力量加入到视频新闻的传播行列中, 他们整合、 编辑、 转发、 评论

不同的视频新闻, 使得每一条网络视频新闻随时随地都处在一种开放和变化的状态中, 而网友的参与

性编辑在特殊的时刻能够成为与传统电视台相抗衡的结构要素。
与传统电视新闻不同的是, 网络视频新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孤立的视频新闻文本, 还在于不断地

修正、 编辑、 转发和评论。 它的作者有时不止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可以

参与到网络视频新闻的生产传播中, 都可以发表自己对视频本身和相关内容的评论。 网民在点击观看

这些视频新闻内容和网友的评论中, 获得超出文本范围的意义。
综上所述, 网络视频新闻的诞生依托于互联网的发展, 其传播符号整合了文字、 图片、 音频、 视

频、 Flash、 动漫等信息传播的基本元素。 网络视频新闻诞生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 解构了原有精英主

义立场下 “新闻” 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除了专业媒体、 网站制作的视频新闻, 普通网民也成为网络视

频新闻的定义者、 发现者、 生产者、 传播者和评论者。 与封闭、 静态的传统电视新闻相比, 网络视频

新闻是一个开放、 动态的文本, 其意义的产生源自文本不断地被解读、 丰富、 修正、 转发和评论。 网

络视频新闻的生产、 传播和接受都是一种新的文化实践活动, 不同的主体借助这一文化实践活动来发

布信息、 表达诉求、 传播价值观。 从电视新闻到网络视频新闻的发展, 体现了社会文化权力关系和话

语格局的变化。 大量在传统电视新闻时代被压制、 被忽略、 被边缘化的话语在网络视频新闻中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释放。

二、 网络视频新闻中的宏观社会政治与微观文化政治

自新闻诞生以来, 与 “政治” 的关系就是错综复杂的。 “政治” 一词, 古已有之, 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中国古籍 《尚书》 《周礼》 《论语》 中就已经多次出现。 “政治” 在我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是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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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种 “深度模式”: 黑格尔式的辩证法 “深度模式”: 现象 / 本质;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深度模式”: 意识 / 潜意识; 存在

主义理论 “深度模式”: 确实性 / 非确实性; 符号学 “深度模式”: 能指 / 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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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管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一) 宏观社会政治

在西方, “政治” ( Politics) 是由古希腊语 Polis (城邦) 一词衍化而来。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一书中, 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 等著作中, 已广泛使用 “政治” 一词。 在西方传统政治

思想史上, 政治主要指公共管理活动, 如亚里士多德说, 政治指的是 “公共的善” 或 “群体的善”, 是

有关城邦公共利益的管理活动。
近代以后, 多数西方政治学家把 “政治” 界定为国家的管理活动和管理制度, 政治的范围与国家

的范围大体相同。 现当代以来, 西方学者着重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对政治重新定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是将取得和掌握国家政权看作政治斗争、 政治实践的中心内容。 “任何时候, 政治的主要的根本

的问题, 都是国家和国家机构问题, 也即通常所说的政权问题。” [10]

在政治学科中, “政治” 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 是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问题, 也即通常所说的政权

问题。 只有那些需要通过国家政权、 政府行为和法律手段来处理的利益关系才是政治, 只有在这些利

益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才是政治。[11] 政治学科中的 “政治” 主要

涉及国家、 政权、 制度等宏观层面的政治。
在中国现行的传播体制下, 国家新闻通讯社、 党报、 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的首要功能依然是执行党和

国家方针、 政策、 路线的宣传功能。 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官方电视媒体在视频新闻的生产传播中,
始终将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发挥喉舌功能作为安身立命的首要原则。 如 《新闻联播》 节目的编

排次序通常不是以新闻价值而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先后而定, 这完全是与我国政治体制的建设

相一致的。 我们把电视媒体表达的这个层面上的 “政治” 称为宏观政治, 也叫社会政治。 2013 年下半

年以来, 在全国新闻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也更多体现了国家宏观政治的要求。
(二) 微观文化政治

文化研究改变了人们对于 “政治” 概念的一般理解, 使得 “政治” 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元。 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说: “我用 ‘政治’ 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
及其所包括的权力。” [12] 相比较政治学中宏观 “社会政治” 概念, 文化研究中的 “政治” 概念是微观

的, 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 每个人在与他人的文化交往和话语实践中, 都会建立起一种文化关系。
在前互联网时代, 报纸、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遵循以生产者为核心的单向传播模式, 话语从生产

者单向流动到接受者, 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权力关系。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互联网上的传播变得

更加去中心化和多元化, 权力机构———政府、 公司或主流媒介的权威地位正在弱化。 与社会政治相比,
文化政治是一种微观政治, 它考察的对象是镶嵌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权力关系而非宏观的国家权

力、 政党权力、 阶级权力关系等。 文化政治更多地与族裔、 性别、 年龄、 地域、 身份相结合, 它渗透

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2 年以来的 “雷政富不雅视频”、 “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 “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召妓”、 “内地幼

童香港街头便溺” 等事件中, 不同的视频内容在微博发布, 经大量转发、 评论后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 这些视频新闻中的当事人都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特征: 官员 / 平民, 精英 / 草根, 男性 / 女性,
内地人 / 香港人等。 另一方面, 微博用户设定自己的标签, 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 和自己的关注对象、
粉丝之间形成一个个圈子。 信息通过不同用户圈的嵌套和勾连, 进行传播。 这些视频内容来源不一,
有的制作粗糙, 甚至新闻要素缺失, 在传统电视新闻时代, 有可能受到媒体多重把关人的影响而无法

传播, 但在微博中, 却得到了核裂变式的传播。 普通网民以 “微力量” 聚合的方式挑战了由专业媒体

及职业记者垄断的视频新闻生产传播的权利。 从这个层面来看, 视频新闻微博传播的文化政治意义还

在于反映 “社会文化领域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 支配与反支配、 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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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视频新闻微博传播的文化政治表征

在传统电视新闻传播时代, 一方面, 因为宣传的需要, 宏观的社会政治话语通常遮蔽了微观的文化

政治话语; 另一方面, 在现实社会固有的文化权力关系中, 强势方 (如官员、 社会精英、 知识分子等)
占有了较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资源, 因而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在电视媒体上亮相, 传播他们的话语,
表达他们的诉求, 事实上掌握了文化领导权。 而文化权力关系的弱势方 (如草根阶层、 农村人、 贫困

者、 边缘人群等) 则因为所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 因而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 话语得不到释放, 常常

处在被接收、 被领导的位置。 台湾学者管中祥认为: “时至今日, 传播媒体……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

的传达工具, 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 ……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 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

达的能力, 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 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 而这样

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 “失去媒体权力者, 不但会造成自我定义的丧失, 同时

也只能接受 ‘被忽略’、 ‘被定义’ 的宿命。” [14]

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 视频新闻拍摄、 制作、 传播门槛的降低, 大量网民得以参与到这一新的

文化实践活动中。 微博用户生产、 传播视频新闻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 内容更加多元化。 网络视频新

闻微博传播中的文化政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的公民关注和信息发布

在前互联网时代, 报道突发事件都是职业记者和专业媒体机构的职能, 而社会上爆发的一些群体

性事件则有可能涉及到政治、 社会稳定等敏感因素, 常常不能在传统媒体得以及时呈现。 自 2008 年汶

川地震以来, 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事件参与意识日渐增强。 在众多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中, 由

公民发回的图片、 文字及现场视频在帮助人们了解真相、 引发公共问题关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年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 江苏启东抗议日本王子造纸排海工程项目事件、 湖南临武城管殴打

致瓜农死亡事件、 冀中星首都机场爆炸案中, 由普通民众拍摄上传并在微博中广泛转发、 评论的视频

内容, 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特征。 在这些事件中, 当事人的身份特征明显: 官员, 百姓; 城管, 瓜农;
日本人, 中国人; 政府部门, 底层人群等。

在突发性、 群体性事件中, 因为智能手机、 微博等新媒介的发展和普及性运用, 原本处于文化权力

关系的弱势方可以借助微博低进入的门槛, 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在传统媒体时代, 他们的声音和诉求

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被过滤和屏蔽, 得不到释放, 不为人知。 丁柏铨、 曾响认为: “这些公共事件及其新

闻报道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公众在推动事件的开端、 发展和最终解决的过程中, 在推进媒体的报

道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同时, 网络成了公众使用的重要工具。” [15] 在以上的这些案例中, 身在

突发事件现场的公民, 有了明显地参与报道、 发布消息的意识, 尽管个体发布的视频可能是碎片化的、
片面性的,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 网络视频新闻的文本是开放性的, 是在无数网民的关注、 转发、 补

充、 修正、 评论的过程中得以完善, 不断接近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网民都是

视频新闻的实践者, 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公开, 他们的行为也在启蒙着

更多公民对于国家政治、 公共事件的积极参与。
(二) 网民微博参与舆论监督

微博本身所具有的进入门槛低、 互动性强、 传播速度快、 影响力广等优势, 使它成为网民参与舆论

监督的一个便捷的平台, 为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0 年 9 月发生的 “宜黄拆迁自焚

事件”, 经知名记者邓飞的微博传播, 掀起了网民微博参与舆论监督的一次高潮, 使得这次事件成为微

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公共事件。
在视觉时代, 文字已不足以准确完整地反映事实, “有图有真相”、 “有视频有真相” 成为互联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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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传播的新要求, 也成为网民微博参与舆论监督的新方式。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一篇题为

《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性贿赂与少女淫乱》 的文章、 视频连接和视频截图出现在名为 “人民监

督网” 的私人网站上, 该消息经新浪微博认证用户 “@ 纪许光” 转发后, 迅速成为微博热点话题。
2013 年 8 月 2 日, 有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布一段视频, 举报上海高院法官陈雪明、 赵明华等人接受吃请、
去夜总会娱乐, 并集体召妓, 引爆微博舆论。 视频在这两起事件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在

传统新闻理论中, 视频本身并不构成新闻, 但是与 “官员”、 “性”、 “腐败” 等符号结合后, 在微博核

裂变的传播中产生巨大的新闻效应。
近年来, 普通网民以 “公民记者” 的身份在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中频频亮相, 展示了

媒体和职业记者因为体制束缚不能触及的社会真实面。 “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来讲, 公民记者带有强烈的

民本诉求和草根特征, 其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从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公共空间的活跃和拓展。 ……同

时, 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关注, 公民记者逐步培养起自己的媒介素养, 并在理解和运用媒介的过程中认

识到自己的 ‘公民性’ 和行动空间。 公民记者带来的不仅仅是网络监督, 还有网络参政。 他们会通过

报道新闻, 讨论公共事务, 要求行政作为。” [16]

“微博反腐” 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图片、 视频成为微博反腐证据、 引爆舆论的焦点内

容, 但同时也引发关于视频偷拍、 滥用是否存在隐私侵权等法律问题的争议。
(三) 视频新闻微博传播重构的文化权力关系———以 “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 为例

在微博上, 微博用户最感兴趣和愿意关注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以血缘或利益关系形成的交往

对象, 而是同自己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兴趣以及在某些方面形成价值认同的人。 “作为日常文化实践活动

的微博, 让普通个体得以拥有现实生活中所不同拥有的资源调动能力和行为能力, 互不相识、 互不协

调的群体基于对某种事实的认识, 进行协调和合作, 实现 ‘微力量’ 的聚合。” [17]

2013 年 2 月 23 日, 李双江之子李某被指因涉及一宗恶劣轮奸案, 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拘

留。 自案发消息披露以来, “李双江之子李某涉嫌轮奸案” 在新浪微博空间持续发酵, 截止 2013 年 7
月 25 日晚 21 点, 以 “李某某” 的名字在新浪微博搜索, 共搜索到 8 559 292 条微博, 而包含视频内容

的微博有 447 345 条, 可见社会对此案关注的热度之高。
在这起事件中, 当事人的身份富有很强的文化政治特征。 嫌疑人李某的父亲李双江, 是中国著名男

高音歌唱家, 声乐教育家; 母亲梦鸽是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 全国青联常委。 嫌疑人李某, 是中国

幼儿申奥形象大使, 获得多项艺术大奖。 在当下的社会分层结构中, 李某的父母属于掌握较多资源的

上层人士, 在社会评价中被称为社会精英人士, 而嫌疑人李某则被称为 “星二代”。 随着李某涉嫌轮奸

案的推进, 在微博上又有网友以文字、 图片加视频的方式爆料李双江家庭的别墅、 豪车, 梦鸽穿戴的

各种名牌服饰以及涉事现场的监控视频。 这些集成的信息伴随着当事人的文化身份通过微博发布后,
引发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的关注和评论, 经上亿微博用户的围观, 最终形成强大的舆论场。

2013 年 7 月 16 日, 新浪微博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的易延友, 在其微博替李某律

师辩护时表示,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此言一出, 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在易延

友微博后的评论中, 有不少网友批评易延友作为一位名校教授、 法学专家, 发表此失当言论实属不该。
针对受害人 “陪酒女” 的文化身份问题, 以及由此涉及的 “陪酒女”、 “陪舞女”、 “三陪女”、 “妓女”
等身份是否比良家妇女低的讨论由此展开。 白岩松在 2013 年 7 月 17 日 《新闻 1+1》 节目中对易延友的

言论进行了评论, 认为其应该知道如何去扮演一个 “知识分子” 的角色。 最终, 迫于公众舆论压力,
易延友删除了之前发布的微博, 并在微博中向公众公开致歉。 在此番争论中, 精英 / 草根、 良家妇女 /
陪酒女、 知识分子 / 公众等具有鲜明文化身份的群体之间产生的冲突, 都是微观文化政治的表现。

李双江之子李某涉嫌轮奸案在微博空间持续不断的舆论, 与当事人本人及家庭的文化身份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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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度, 也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法律公平公正以及权贵阶层、 普通大众在法律面前是否平等的讨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作为文化实践的视频新闻微博传播, 在亿万微博用户的围观和核聚变式的传播中,
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这种在日常生活细枝末节上的政治收获是进步的而非激进的, 它们拓展了从

属者的活动空间; 它们在权力关系中实现了转变。” [18]

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认为: “微博是有突破力的公民媒体, 正在全面地启蒙公众, 用阳光和曝光的

力量来对付邪恶和犯罪, 从而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19] 李某涉嫌轮奸案在微博空间引发的话语讨论,
其实也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矛盾, 即精英与草根、 权贵与平民、 司法与民意等, 既有对权贵人士在社会

中享有特权的不满情绪, 也有对法律公平公正的诉求。
在我国, 传统电视新闻长期以来以宏观社会政治遮蔽微观文化政治, 普通公民的话语权长期得不

到释放, 而微博建构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 生成了大量与传统主流媒体不一样的舆论。 网络视频新闻

的生产传播, 使得公民积压的话语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某种意义上成了社会压力的减压阀。 从这个

层面上来说, 政府部门要认识到多元化的网络视频新闻在微博传播中引发的舆论、 凸显的文化政治对

于宏观社会政治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作用, 能对宏观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起到一定的平衡和牵制

的作用。 如近期在微博中广泛传播的 “冰桶挑战” 视频, 既普及了 “渐冻人症” 的知识, 又通过捐款

推动了新媒体时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但同时, 网络视频新闻在微博传播中所涉及的法律争议问题也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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